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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国资委〔2024〕44 号

关于印发长宁区区管企业（集团）
主业目录的通知

各区管企业（集团）：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有企

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及上海市委办公厅

印发的《上海市贯彻<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主责主业

动态管理。根据《上海市国资委监管企业主业管理办法》有关规

定，现将经审定的长宁区区管企业（集团）主业目录及管理要求

通知如下：

一、标准原则

区管企业确定主业应当符合国家、市、区战略部署和产业导

向，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 3+3 重点产业发展要求，符合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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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优化调整方案所明确的功能定位，符合企业自身发展基础。

主业目录分为核心业务和培育业务两类，“核心业务”指形

成较大的资产规模，具有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体现企业核心竞

争力，反映企业行业地位，能支撑企业未来长远发展的业务，单

项业务板块总资产、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原则上不低于企业总量

的 20%。“培育业务”是指目前总资产、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占

比较小，但符合长宁区发展定位，代表产业发展方向，未来可望

成为企业核心业务的业务。

二、国资委监管职责

主业目录是区国资委对企业战略规划、考核评价、改革重组、

重大投资等事项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重要依据。区国资委建立

主业管理监测评价机制，根据监管企业不同类型，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对企业主业发展情况实施监测评价，并纳入企业年度、任

期考核目标。

三、企业主体责任

主业目录是企业编制战略规划、经营计划的重要依据。区管

企业应当聚焦主责主业，开展经营管理活动，并强化主业经营日

常管控，加强主业发展指标动态分析，提高对经营环境变化、行

业发展趋势的预判能力，及时优化调整主业发展策略，防控偏离

主业发展的风险。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主业管理工作机制，对拥有实际控制权的

下属各级企业实施全面有效的主业管理，提升主业集中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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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核心竞争力。

围绕主业制定并执行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年度投资计划和重

大投资项目。一是严控非主业投资。二是严控非主业人员扩张。

三是将非主业企业和业务形成的利润用于支持主业发展。四是对

非主业企业和业务，坚持进有所为、退而有序的原则，以市场为

导向，加强资源整合，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建立统计分析评估体系，每年对主业发展情况开展动态分析

评估，定期向区国资委报告。

四、动态调整

主业目录经审定发布后，区管企业主业原则上保持稳定。确

需调整的，须经国资委请示批复流程。

五、违规责任

区管企业违反国资监管有关规定，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主业

管理职责，在经营活动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其他严重不良后果

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六、其他

其他本通知未规定事项，参照《上海市国资委监管企业主业

管理办法》执行。如有涉及上市公司，主业的确定按照公司法及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长宁区区管企业（集团）主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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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上海市长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4 年 8 月 8 日

上海市长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4年8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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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宁区区管企业（集团）主业目录

区管企业（集团）
主业

核心业务 培育业务

新长宁集团

1、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2、物业管理（含保障性住

房建设运营）

城市更新

东虹桥集团

园区更新、运营管理与服务

（含招商引资、企业服务、

资产运营管理等）

投资业务（以基金投资为

主）

上服集团
时尚创意产业经营和服务

（含服装、园区运营）
文体产业服务

九华集团
社区商业（含网点运营管

理、两网融合）

万宏集团
1、养老服务

2、资产运营管理

城发集团 城市服务和管理

国资公司
投资业务（含区产业引导基

金管理）
类金融服务


